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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8-2-202-001

指导性案例230号：新某航运有限公司诉中国机某国际合
作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契约托运人 实际托运人 目的港无人提

货 赔偿责任

裁判要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托运人既包括与承运

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契约托运人，也包括向承运人交付货物的实际托运

人。在收货人没有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或者行使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因目的港无

人提货而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缔约方的契约托运人承担

，实际托运人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2条

基本案情

新某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航运公司）诉称：中国机某国际合作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向其订舱出运一批货物，共计26个

40尺集装箱，从中国天津新港运至泰国林查班港，新某航运公司接受订舱。

2018年7月2日案涉货物装上“C某”轮031S航次，新某航运公司签发了指示提单

，中国机某国际公司为提单记载的托运人。货物于2018年7月14日运抵目的港

，但始终无人提货，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码头堆存费等损失。故请求判令

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赔偿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码头堆存费等损失，并返还集装箱

。

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辩称：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并非案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

契约托运人，而仅为实际托运人。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已按照其与案外人海某企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某公司）签订的贸易合同交付案涉货物，并将提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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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付单据全部提交银行并取得货款，此后对案涉货物既不享有任何权利，也不

应承担任何责任。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对目的港无人提货不存在任何过错。在中

国机某国际公司不实际占有案涉集装箱的情况下，新某航运公司请求中国机某

国际公司返还集装箱，亦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海某公司与中国机某国际公司签订了贸易合

同，约定由海某公司向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购买一批货物（无缝钢管），装运港

为中国天津新港，目的港为泰国林查班港，付款条件为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

。为履行上述贸易合同，海某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与天津晟某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晟某公司）签订了集装箱代理协议，委托晟某公司为案涉货物提

供货运代理服务。接受委托后，晟某公司委托天津福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某公司）订舱，福某公司又向新某航运公司订舱。新某航运公司

接受订舱后，于2018年7月2日将装载于26个40尺集装箱内的案涉货物装船出运

。本次贸易为FOB（Free On Board, 装运港船上交货）价格条件成交，由货物

买方海某公司负责订立运输货物的合同，卖方中国机某国际公司负责将货物装

上买方指定的船舶。案涉指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中国机某国际公司，收货人

凭指示，承运人为新某航运公司，通知方为海某公司。新某航运公司通过订舱

公司收取了运费及相关费用。2018年7月14日，案涉货物运抵目的港泰国林查班

港并完成卸载，至案件审理时仍存放在目的港无人提取。

另查明，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已通过向开证银行提交提单议付的方式收到了

全部货款。

裁判结果

天津海事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津72民初1012号民事判决

：驳回原告新某航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新某航运有限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津民

终4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宣判后，新某航运有限公司申请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9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5588号民事裁定

：驳回新某航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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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将货物安全运抵目的港并完成交付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的义务。货

物运抵目的港后，收货人应当及时提取货物。在收货人没有向承运人主张提货

或者行使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导致承运人损失，应当由托运

人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托运人包括两种：一

种是“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的人”，即契约托运人；另一种是“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

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即

实际托运人。契约托运人是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对于货物在

目的港能够被收货人提取负有责任，对因目的港无人提货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负

有赔偿责任。而实际托运人不是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只是向

承运人交付货物的人，收货人也并非由其指定，不应对因目的港无人提货而产

生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虽然案涉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中国机某国际公司，但案涉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系海某公司委托他人为其与新某航运公司订立，运费系其委托他人

向新某航运公司支付，货物系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向新某航运公司交付。可见

，中国机某国际公司符合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实际托运人而非契约

托运人的法律特征。案涉货物在目的港无人提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中

国机某国际公司与新某航运公司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案涉提单已随信用证

流转、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并未持有亦未主张提单权利的情况下，中国机某国际

公司无需就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的损失向新某航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相关费

用和风险应当由契约托运人承担。同时，中国机某国际公司并未占有并掌控案

涉集装箱，亦无需承担返还集装箱的责任。


